



泉州台商投资区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
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现就《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民生保障局 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财政金融与国资局关于印发泉州台商投资区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泉台管民生规〔2025〕  号，以下简称《通知》），作如下说明：
一、起草目的
为贯彻落实《泉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泉州市“泉享托”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泉卫规〔2024〕2号），为全区人民提供方便可及、价格可承受、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障的普惠托育服务，着力打造“幼有善育”的台商新样本，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二、起草依据
根据《泉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泉州市“泉享托”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泉卫规〔2024〕2号）、《泉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泉州市“泉享托”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实施细则的通知》（泉卫综〔2024〕267号）等文件精神，并结合本区实际起草本《通知》。
三、起草过程
[bookmark: OLE_LINK65][bookmark: OLE_LINK68][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_GoBack]2024年5月，泉州市获批实施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为扎实推进我区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落细落实，做好我区普惠托育服务工作，根据《泉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泉州市“泉享托”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泉卫规〔2024〕2号）和《泉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泉州市“泉享托”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实施细则的通知》（泉卫综〔2024〕267号）等有关要求，我局进行研究讨论后，提出并起草《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民生保障局 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财政金融与国资局关于印发泉州台商投资区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泉台管民生规〔2025〕  号），在征求各相关单位的修改意见后，形成了本《通知》送审稿。
四、重点内容说明
《通知》主要包括项目实施四个方面内容。 
[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37]第一部分：实施“托位建设提升工程”，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大力发展公办托育机构，建设“党建+”邻里中心托育点和社区托育点，支持改扩建一批民办托育机构，鼓励用人单位提供多样化托育服务，大力推动幼托一体化发展。
第二部分：实施“托育服务暖心工程”，减轻托育机构运营成本
实施激励性奖补，落实租金减免和运营补助，统一购买托育机构综合责任保险等。
第三部分：实施“托育服务放心工程”，提升群众信任满意程度
推进托育综合管理智慧平台使用，升级改造消防安全设施，开展医育融合服务项目，提供卫生健康暖心特色服务。
第四部分：实施“托育管理标杆工程”，创新幼有善育服务品牌
打造泉台融合托育园，加强托育行业人才赋能提质，推动完善托育服务专业建设，加强相关业务支撑指导机构建设，强化托育工作宣传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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